
 
體育訓練資助 2009-2010 

 
評核準則 

 
 
 
成年類別 

賽事/資助級別 精英甲 精英乙 精英丙 
最高資助額(每年) 
 

個人 
隊際/團體 

$150,000 
$560,000 

個人 
隊際/團體

$84,000 
$420,000 

個人 
隊際/團體

$60,000
$175,000

奧運會 
取得獎牌 (減一規定) 

第 4 – 8 名及名列前 1/3 名

次 

第 9 – 16 名及名列 

前 1/3 名次 

取得奧運會決賽周

的參賽資格(不包括

以外卡身份參賽的

運動員) 

亞運會 取得獎牌 (減一規定) 
第 4 – 8 名及名列前 

1/3 名次 

第 4 – 8 名及名列前 1/2

名次 

世界錦標賽 

世界盃(總決賽) 
取得獎牌及名列前 1/3 名次

第 4 – 8 名及名列前 

1/3 名次 

第 1 – 8 名及名列前 1/2

名次 

亞洲錦標賽 

全國運動會 

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世界大學生錦標賽 

亞洲盃(總決賽) 

世界盃(分站賽) 

 
第 1 – 8 名及名列 

前 1/3 名次 

第 1 – 8 名及名列 

前 1/2 名次 

東亞運動會 

亞洲盃(分站賽) 

全國錦標賽 

  
取得獎牌及名列 

前 1/3 名次 

 
青少年類別 

賽事/資助級別 青少年甲 青少年乙 

最高資助額(每年) 
 

個人 
隊際/團體 

  $39,000 
 $140,000 

個人 
隊際/團體 

 $18,000 
 $42,000 

世界青少年運動會 

世界青少年錦標賽 

世界青少年盃(總決賽) 

第 1 – 8 名及名列前 1/3 名次 第 1 – 8 名及名列前 1/2 名次 

亞洲青少年錦標賽 

全國城市運動會 

亞洲青少年盃(總決賽) 

世界青少年盃分站賽 

取得獎牌及名列前 1/3 名次 第 4 – 8 名及名列前 1/3 名次 

亞洲青少年盃分站賽 

亞洲分齡錦標賽 

全國青少年錦標賽 

 

取得獎牌及名列前 1/3 名次 

   
備註 (1) 「減一規定」是指運動員/隊伍必須在賽事中擊敗最少一名/一隊對手。 

 (2) 香港體育學院可酌情考慮各級別運動員在其他接近的高水平賽事中的成績。 

 (3) 運動員只領取「個人」或「隊際/團體」類別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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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資助隊際/團體項目運動員的條件 

 
1. 隊際/團體項目中每名運動員所得的資助，不得高於個人項目運動員的最高資助額。 

 

2. 如隊際項目的個別運動員在大型賽事中有出色表現，並獲得賽會頒發獎項，如獲選為「最

 有價值運動員」、「最佳投手」、「最佳防守球員」等，均有機會獲得資助。在奧運會、亞 
 運會或世界錦標賽中有上述出色表現的運動員，將獲考慮給予「精英甲級別」的資助。 
 如運動員在其他賽事中獲頒發上述獎項，亦會獲得相應級別的資助。 
 
3. 如隊際/團體項目的隊員在取得資助後退隊，替補的隊員亦可依據其個人成績申請資助，

 但會被視作新的申請個案處理。 
 

4.   隊際/團體項目的全體隊員均需符合 3 年居港期的規定，有關的隊際/團體項目成績才會獲

 考慮。 

 

5.   每個屬於「隊際運動」的體育總會，若成績未達體育訓練資助的評核水平，均可推薦一

名或以上的具潛質運動員接受資助，而每個總會的最高資助額為每年港幣$42,000。有關

總會須提交計劃書，詳述獲提名之運動員名單，以及總會如何培訓這些具潛質的運動員

達致精英水平。 
 
 

B. 評核指引 
 

1. 非精英體育項目、精英體育項目的非主流項目及精英體育項目的非獎學金運動員均可申

請體育訓練資助 。 
 
2. 資助類別會根據運動員過去兩年的成績表現以作考慮。   

 
3. 在評核運動員及決定其資助級別時，亦會考慮下列因素： 

•  是否積極參與訓練及比賽 

•  參與海外比賽的次數 

•  是否具備發展潛質 

•  表現是否穩定 
 

4. 正常情況下，運動員所取得的成績只能獲得一年資助。在特殊情況下，如運動員受傷或
每屆賽事相隔的時間，運動員可憑該成績獲得最多兩年的資助。 

 
5. 示範項目的成績不會獲得考慮。 

 
6. 有關項目的比賽必須最少有 4 個國家/地區參與，運動員的成績才會獲得考慮。 

 
7. 受助運動員必須符合 3 年居港期的規定，但香港體育學院可酌情考慮有傑出表現的運動
 員的申請。  

 
8. 在一般情況下，以申請人在比賽中取得的最終名次為評核準則。如申請人因受傷、生病 

 或其他合理的原因，不能參加以上規定的大型賽事，其世界或亞洲排名將用作參考。申 

 請者必須提交由亞洲聯會/國際聯會正式公布/認可的排名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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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上述評核準則及審批原則均屬作出建議的基礎。香港體育學院將因應個別情況及可用撥

款決定受助運動員名單及他們所屬的資助級別，並於需要時運用酌情權。 
 
 
C. 各運動員類別的資助水平 
   
 個人項目 
 

運動員類別 每月基本 (港幣) 每月上限 (港幣) 
精英甲 10625 12500 
精英乙 5950 7000 
精英丙 4250 5000 

青少年甲 2763 3250 
青少年乙 1275 1500 

 
 隊際項目 
 

運動員類別 每月基本 (港幣) 每月上限 (港幣) 

精英甲 39667 46667 
精英乙 29750 35000 
精英丙 12397 14584 

青少年甲 9916 11666 
青少年乙 2975 3500 
隊際運動 2975 3500 

 
 
D. 調整資助水平 
 

1. 為確保運動員於年內得到穩定的資助，其獲批之資助類別將於該年度內維持不變。 
 
2. 所有合資格運動員應獲發放基本資助額作為初步資助。體育總會可按以下因素考慮就其
 運動員於有關資助類別之限定範圍內調整其資助水平： 

- 於國際賽事中有持續性表現 
- 有充份承擔及決心 
- 出勤及守時情況 
- 專業道德/體育精神 
- 對團隊之貢獻 
- 表現處於高水平的年數 
- 其他考慮因素(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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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暫緩/取消/終止資助 
 

1. 體育總會可就下列情況暫緩/取消/終止其運動員有關資助： 
- 運動員未能符合訓練要求 
- 運動員行為不當/犯紀律問題 
- 運動員退出精英培訓計劃 

 
2. 在得到有關體育總會的核准下，通常給予運動員一個月的通知期。 

 
 
F. 運動員協議書及表現評核 
 

1. 所有運動員須於資助發放前簽訂運動員協議書。 
 

2. 所有資助受惠者的表現評核報告須於每年呈交兩次，分別於十月(評核期為四月至九月)
 及來年四月(評核期為十月至三月及年終評估)呈交。   

 
3. 其教練導師將填交有關報告，並由相關體育總會審批。若上述報告未能於指定時間內呈

交，給予運動員的款項將會暫緩/暫停資助發放。 
 

4. 香港體育學院將於每年年初與有關受惠者、其教練導師及體育總會代表就簽訂運動員協
  議書進行會面，並商討有關運動員培訓計劃、全年目標及監察運動員表現等。另一次就 
  檢討有關進度的會議將於年中進行。 

 
 
G. 分配資助予各體育總會 
 

1. 根據體院董事局於財政年度開始時核准的資助受惠者名單。 
 
2. 為有關體育總會提供可達至資助金額上限(100%)之全數資助。 
 
3. 體育總會將決定每位運動員於其體育總會之可用體育訓練資助內的資助水平 (基本至上

限)。 
 

4. 撥款金額將分四期支付，即是二零零九年四月、七月、十月及二零一零年一月發放。 
 
 

 


